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

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通科技”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绿通科技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具体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及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广东绿

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2678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17,490,000股，

并于 2023 年 3月 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为 69,933,799 股，其中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份数量为

53,347,377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76.28%；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份

数量为 16,586,422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3.72%。

2023年 5月 25日，公司实施 2022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总股本 69,933,79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9.00元（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62,940,419.10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股，合计转增 34,966,899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69,933,799股变更为

104,900,698股。

2023 年 9月 6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股份数



量为 1,355,367股，占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为 1.29%，具体情况见公司于 2023年 9

月 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

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2024年 3月 21日，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为 42,555,199股，占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为 40.57%，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月 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

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

2024年 5月 29日，公司实施 2023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总股本 104,900,698 股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 227,700 股后

的股本 104,672,99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10.00 元（含税），

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104,672,998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

转增 4股，合计转增 41,869,199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104,900,698股变更为

146,769,897股。

2024 年 9月 6日，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为 4,410,000股，占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为 3.00%，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9月 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2025 年 3月 24 日，公司注销完成第一期回购股份 4,311,889 股。本次注销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46,769,897股变更为 142,458,008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5年 3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第一期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

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2025年 10月 17日，公司注销完成第二期回购股份 1,170,130股。本次注销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42,458,008股变更为 141,287,878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5年 10月 2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第二期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

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1）。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解除限售的

股份数量共计 67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756%，限售期为自股票上

市之日起 36个月，该部分股份将于 2026年 3月 6日（星期五）解除限售。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总股本中有限售条件股份（含高管锁定股）数

量为46,932,1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3.2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94,355,6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66.78%。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共 1户，为骆笑英，上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

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情况如下：

（一）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所持有的该等股份。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

有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亦遵守上述规定。

为保护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促进证券市场长远健康发展，本人将遵守《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关于减持的相关规定，如果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修订上述规则或

制定新规，则按照最新法规执行。”

（二）关于同业竞争等方面的承诺

“1、在本人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

一致行动人期间，不在任何地域以任何形式，从事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章所规定的可能与发行人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

2、本人从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如果属于发行人主营业务范围之内的，则

本人将及时告知发行人，并尽可能地协助发行人取得该商业机会。

3、本人不以任何方式从事任何可能影响股份公司经营和发展的业务或活动，

包括：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和客户资源阻碍或者限制公司的独立发展；捏造、散

布不利于公司的消息，损害公司的商誉；利用对公司的控制地位施加不良影响，

造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研发人员、技术人员等核心人员的异常变动。



4、本人将督促本人的配偶、成年子女及其配偶、子女配偶的父母、本人的

兄弟姐妹及其配偶、本人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以及本人投资的企业，同受

本承诺函的约束。”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

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

在公司对其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6年 3月 6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67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756%。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户数为 1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限售股类型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担任

公司

职务

骆笑英 首发前限售股 672,000 672,000 无

注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包括上述股东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以及在公司上市后资

本公积转增股份；

注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或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形；无股东同时担任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股东为离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且离职未满半年。

上述股东除履行相关承诺外，其减持行为应严格遵从《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

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增减数量

（+,-）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6,932,198 33.22 -672,000 46,260,198 32.74

其中：高管锁定股 787,500 0.56 - 787,500 0.56

首发前限售股 46,144,698 32.66 -672,000 45,472,698 32.18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增减数量

（+,-）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94,355,680 66.78 +672,000 95,027,680 67.26

三、总股本 141,287,878 100.00 - 141,287,878 100.00

注：上表系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2026年 2月 25 日作为股权登

记日的股本结构表填写。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

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股东

承诺的要求。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事

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

页）

保荐代表人：

张华辉 高颖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